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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规划背景 

为落实“十八大”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响应市委市政府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

建设“花城”、“绿城”、“水城”特色生态城市战略，细化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对生

态、绿地建设的新要求，发挥绿地系统规划对新时期城市绿地建设、生态环境保护

的指导作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府文件，结合广州市实际编制本规划。 

第2条 规划范围与期限 

规划范围为广州市域，面积 7434.4 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至 2010-2020 年。近期：2011-2015 年；远期：2015-2020 年。 

第3条 规划指导思想 

生态优先，强化底线控制与刚性保护。以保护好自然生态为前提，协调城市化发展

与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关系，加强生态底线的刚性控制，保障城市生态安全。 

以人为本，立足解决市民日常游憩需求。立足服务市民与改善人居环境，积极发挥

绿地的生态、景观、游憩等服务功能。 

问题导向，切实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对不同类别的绿地

制定不同的规划引导内容，实现更加精细科学的规划引导和管理。 

城乡一体，统筹规划城乡生态绿色空间资源。加强乡村地区公园绿地建设指引，力

求实现城乡一体的绿地规划。  

第4条 规划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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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有关法律及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9 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  

（4）《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1992]100 号令）  

（5）《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国发[2001]20 号）  

（6）《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第 146 号）  

（7）《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纲要》（试行）（建城[2002]240 号）  

（8）《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12 号）  

（9）《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城建[1993]784 号）  

（10）《国家园林城市评选标准》（建城[2000]106 号）  

（11）《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暂行）》（建城[2004]98 号）  

（12）《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GB/T50563-2010）  

（13）《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城建[2001]192 号）  

（1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15）《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02）  

（16）《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  

（17）《公园设计规范》（CJJ4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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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  

（19）《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75－97）  

2、地方法规与行政规章 

（1）《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1999 年）  

（2）《区域绿地规划指引》（GDPG-003）  

（3）《环城绿带规划指引》（GDPG-004）  

（4）《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试行)》（2012 年）  

（5）《广州市绿化条例》（2012 年） 

3、相关的城市规划文件 

（1）《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 年）  

（2）《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 年）  

（3）《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2012 年）  

（4）《广州市主体功能区规划（2008-2020 年）》（2010 年）  

（5）《广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2006-2020 年）》（2012 年）  

（6）《广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01-2020）》（2005 年）  

（7）《广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01-2020）修编》（2010 年）  

（8）《广州市林业"十二五"发展规划》（2011 年）  

（9）《广州市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发展规划（2002-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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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广州市林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  

（11）广州市生态景观林带建设规划（2011-2020 年）（2012 年）  

（12）《广州市水系岸线总体规划》（2012 年）  

（13）《广州市城市供水水源规划》（2007 年）  

（14）《广州市湿地资源调查保护》（2006 年）  

（15）《广州地区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本地调查报告》（2007 年）  

（16）《广州市生态专项规划》（2012 年）  

（17）《广州花都区城乡绿化建设近期（2012-2014 年）实施计划》  

（18）《南沙新区总体城市规划（2011-2030 年）》  

（19）《荔湾区城市公共绿地系统建设规划》（2012 年）  

（20）《番禺区生态景观林带建设规划（2012-2020）年》  

第二章 规划目标与指标 

第5条 规划目标 

1、规划目标 

完善市域生态绿地系统空间结构，实施森林围城，提高碳汇能力。优化中心城区的

绿地建设，按照“增绿化，增景观”的原则，加强绿道网、街头绿地和社区公园建

设，优化全市绿地布局，完善公园景观，改善大气环境和水环境，全面建成“花城、

绿城、水城”以及岭南生态城市。园林绿化基本达到国际先进城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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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条 规划指标 

1、按照“全市—中心城区—外围地区”三个空间层次和大型城市公园—社区公园

—街头游园”三个类别层次进行指标控制，以分级分类方式控制指导全市绿地建设。

2、至 2020 年，全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8 平方米，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38%，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3%，森林覆盖率达到 42.5%，林木绿化率达到 46%。 

表 1 广州市绿地系统规划分类指标体系 

区 

域 
指标项目 

现状 

（2011 年） 

近期 

（2015 年） 

远期 

（2020 年） 

综合公园 
大型城市公园 

专类公园 
9 9.5 10 

居住区公园 

小区游园 
社区 

公园 
带状绿地 

4 4.7 5.5 

街头游园 街旁绿地 2 2.3 2.5 

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m2） 

中计 15 16.5 18 

建成区绿地率（%） 35.5% 36% 38%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0.15% 41.5% 43% 

森林覆盖率（%） 41.4% 42% 42.5% 

市域 

林木绿化率* 44.8% 45.3% 46% 

综合公园 
大型城市公园 

专类公园 
5.5 8 9 

居住区公园 

小区游园 社区公园 

带状绿地 

3.5 4 5 

街头游园 街旁绿地 1 1.5 2 

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m2） 

中计 10 13.5 16 

公园绿地服务覆盖率（%）* 80.3% 85% 90% 

建成区绿地率（%） 32.5% 34% 35.5%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38.5% 40% 41.5% 

中心 

城区 

万人拥有综合公园数* 0.06 0.07 0.08 

综合公园 大型城市公

园 专类公园 
10 10.5 11 

居住区公园 

小区游园 

外围城

区 

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m2） 

社区公园 

带状绿地 

4 4.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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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指标项目 

现状 

（2011 年） 

近期 

（2015 年） 

远期 

（2020 年） 

街头游园 街旁绿地 3 3.5 3.5 

中计 17 18.5 20 

公园绿地服务覆盖率（%）* 36.3% 65% 80% 

建成区绿地率（%） 37.5% 40% 42%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2.5% 43.5% 45% 

万人拥有综合公园数* 0.09 0.09 0.09 

第三章 市域绿地系统规划 

第7条 生态空间结构规划 

规划市域生态绿地结构概括为：“七核九片、六廊多带”。 

七大生态岛屿：以重要生态廊道的交叉点、脆弱点建设白海面、白云山、火龙凤、

万亩果园湿地、大夫山—滴水岩、海鸥岛、黄山鲁 7 个生态岛屿。 

九片大型生态区：依据山地、农田、滨海等自然地理要素及行政区划条件划分从化

山区、花都西部山区、白云西部农业区、帽峰山－白云山地区、东部山水新城山区、

增城北部山区、增城南部农业区、番禺南部农业区、南沙滨海景观区等 9 片生态区。 

六条生态廊道：以主要河流水系及城市空间发展的生态屏障为依托构建珠江西航道

—洪奇沥水道生态廊道、东江—狮子洋生态廊道、王子山—帽峰山生态廊道、桂峰

山—石门森林公园—凤凰山生态廊道、北二环—开发区东部生态廊道、沙湾水道生

态廊道等 6 条主要的生态廊道。 

多条组团隔离带：以道路绿化带、河流为依托构建包括珠江前后航道滨水休闲绿带、

大坦尾—白云山—火炉山隔离绿带、番禺组团隔离绿带、南沙港快速路隔离绿带、

花都山前绿带、东部山水新城组团隔离带和增城副中心农业带等多条主要的组团隔

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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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条 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 

1、范围 

落实《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内容，规划市

域基本生态控制线面积 5000 平方公里，其中禁建区 1093 平方公里。 

2、管制要求 

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禁建区严格禁止与限建要素相冲突的一切城乡建设。必需的

情况下，可能允许的建设项目包括：必要的道路与交通设施、必要的公用设施、森

林公园。限建区在确保生态环境不受结构性影响，与生态限制要素无冲突的前提下，

允许适度布局基础设施和独立的建设项目，包括道路与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

绿地、必要的旅游管护设施和其他少量公益型设施用地。 

第9条 自然保护区规划 

规划保留 2 个自然保护区：陈禾洞自然保护区、从化温泉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 99.3

平方公里。陈禾洞自然保护区为省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对象为流溪河水源涵养林地

及国家和地方珍稀濒危动植物；从化温泉自然保护区为市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对象

为地下热水资源及流溪河水源涵养林。 

第10条  风景名胜区规划 

规划保留 4 个风景名胜区，包括白云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莲花山、从化温泉、

白水寨 3 个省级风景名胜区，面积共 238.3 平方公里。 

第11条  郊野森林公园规划 

规划建设 49 个森林公园，面积约 689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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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条 湿地公园规划 

按照湿地资源的现状分布特征，沿珠江口、珠江、流溪河等规划布局 20 个湿地公

园，总面积为 64 平方公里。 

第13条 永久性保护绿地规划 

规划将处于《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禁建区范围内的白云山、莲

花山等国家级、省级风景名胜区、陈禾洞省级自然保护区、海珠国家湿地公园、流

溪河国家森林公园等生态公园，以及中心城区范围内部分规模较大、使用率较高的

现状综合公园和专类公园划定为永久保护绿地，共 59 处，总面积约 13065.46 公顷。 

表 2 规划永久保护绿地一览表 

 

序号 绿地名称 绿地类型 所在地址 
永久保护绿地占地

面积（公顷） 

1 白云山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 越秀区、白云区 2098 

2 莲花山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 番禺区 233 

3 白水寨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 增城区 170 

4 从化温泉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 从化区 1860.4 

5 陈禾洞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 从化区 7054.36 

6 海珠湖国家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海珠区 869 

7 越秀公园 综合公园 越秀区 64 

8 流花湖公园 综合公园 越秀区 54 

9 广州动物园 专类公园 越秀区 42 

10 中山纪念堂 专类公园 越秀区 6.4 

11 黄花岗公园 专类公园 越秀区 13 

12 珠江公园 综合公园 天河区 28 

13 广州市儿童公园 专类公园 白云区 32 

14 越秀儿童公园 专类公园 越秀区 1 

15 海珠儿童公园 专类公园 海珠区 8 

16 白云儿童公园 专类公园 白云区 7 

17 荔湾儿童公园 专类公园 荔湾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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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番禺儿童公园 专类公园 番禺区 50 

19 黄埔儿童公园 专类公园 黄埔区 5 

20 萝岗儿童公园 专类公园 萝岗区 5 

21 南沙儿童公园 专类公园 南沙区 14 

22 花都儿童公园 专类公园 花都区 10 

23 增城儿童公园 专类公园 增城区 16 

24 从化儿童公园 专类公园 从化区 7 

25 东山湖公园 综合公园 越秀区 32 

26 人民公园 综合公园 越秀区 6 

27 东风公园 社区公园 越秀区 5 

28 广州兰圃 专类公园 越秀区 4 

29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专类公园 越秀区 18 

30 草暖公园 社区公园 越秀区 1 

31 文化公园 综合公园 荔湾区 2 

32 双桥公园 社区公园 荔湾区 5 

33 荔湾湖公园 综合公园 荔湾区 27 

34 沙面公园 专类公园 荔湾区 2 

35 增埗公园 社区公园 荔湾区 3 

36 醉观公园 社区公园 荔湾区 4 

37 青年公园 社区公园 荔湾区 3 

38 晓港公园 综合公园 海珠区 17 

39 海印公园 社区公园 海珠区 3 

40 庄头公园 综合公园 海珠区 9 

41 天河公园 综合公园 天河区 70 

42 三元里抗英纪念公园 专类公园 白云区 1 

43 蟹山公园 社区公园 黄埔区 2 

44 黄埔东苑公园 社区公园 黄埔区 4 

45 黄埔公园 综合公园 黄埔区 11 

46 星海公园 专类公园 番禺区 8 

47 大岗公园 社区公园 番禺区 8 

48 西园 社区公园 番禺区 2 

49 城北公园 综合公园 番禺区 30 

50 平康公园 社区公园 番禺区 5 

51 南区公园 社区公园 番禺区 10 

52 中央公园 综合公园 番禺区 3 

53 石桥公园 社区公园 番禺区 2 

54 花都区人民公园 综合公园 花都区 17 

55 马鞍山公园 综合公园 花都区 21 

56 花果山公园 综合公园 花都区 14 

57 创业公园 综合公园 萝岗区 13 

58 萝岗香雪公园（一期） 综合公园 萝岗区 13.3 

59 萝岗体育公园 综合公园 萝岗区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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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3065.46 

注：具体空间范围以法定的基本生态控制线为准。 

第四章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一、城市绿地分类规划 

第14条 综合、专类公园 

1、规划指标 

（1）综合公园宜大于 10 公顷，不应小于 3 公顷，从满足居民假日出行需求的角度，

服务半径应为 1000 米-2500 米建成区范围，从满足周边居民日常游憩需求的角度，

服务半径为 800 米建成区范围。 

（2）全市每个城镇镇区应至少规划 2 个综合公园，充分体现城乡设施建设均等化

要求。 

2、公园规划 

规划 2020 年共建综合公园 343 个,面积 8660 公顷，其中现状保留 52 个,规划改扩

建 59 个,规划新建 232 个。规划专类公园 156 个，面积 8764 公顷，其中现状保留

58 个，规划改扩建 39 个，规划新建 59 个。 

4、规划建设指引 

（1）落实“花城”建设，打造精品名园花园。建设提升白云花园、麓湖花园、莲

花山世界名花园、陈田花园、海珠花园、大沙河花园、甘泉花园、花都花园、香雪

花园等花园，让“公园变花园、花园成名园”。 

（2）响应低碳城市建设，开展公园碳增汇改造。确定包括花地河生态湿地公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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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 14 个碳增汇示范公园，采用复层绿化、乡土种引种等措施开展“绿容率”提

升改造示范，提升城市公园碳汇功能。 

（3）儿童公园建设保证至少一区一园，结合地方特色开设具科普教育内容、安全

完善的游戏设置，配置良好绿化环境，设置运动活动区和静态游憩区，公园绿化覆

盖率应大于 80%。 

（4）新建综合公园应选址在城市人文、自然景观聚集地、公共设施附近，方便市

民游憩的地方。鼓励将规模大于 25 公顷，平均宽度大于 50 米的带状公园绿地建设

成为综合性公园。 

（5）保护广州自然和文化特色，结合现有的绿地资源，规划新建一系列主题突出、

富有特色的专类公园。如岭南文化公园、现代城市文化公园、滨水公园、气象公园、

等，增强岭南风貌特色，丰富市民闲暇活动。 

第15条 社区、带状公园 

1、规划指标 

居住区公园以 1~10 公顷左右为宜，小区游园按人均不低于 1 平方米，且集中绿地

总面积不低于 4000 平方米设置。带状公园面积应大于 1 公顷，最窄宽度不小于 8

米，社区公园和带状公园服务半径均为 500 米。 

2、公园规划 

至 2020 年，规划居住区公园 990 个，面积约 3580 公顷；规划小区游园 2010 个，

面积 1524 公顷；规划带状公园 957 个，面积 4465 公顷。 

3、规划建设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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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区公园主要选址于城市大型居住区，可结合滨水地带与文物古迹布置。 

（2）社区公园应以儿童、老人为主要服务对象，增设必要的群众性体育设施功能，

如跑步径、全民健身设施等。 

（3）带状公园应串联城市公园与自然山体，并与广州绿道结合，形成景观节点主

导下的绿色线性空间，重点结合建设用地布局，完善流溪河、白坭河、沙湾水道、

莲花山水道等主干河流两侧以及珠江黄金岸线、海珠岛环岛带状公园建设。 

第16条 街旁绿地 

1、规划指标 

街旁绿地面积应不小于 500 平方米，服务半径 200 米。 

2、公园规划 

至 2020 年，街旁绿地规划约 5670 公顷。 

3、规划建设指引 

（1）街旁绿地可选址于公共交通站点周边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周边，并提供相应的

休息设施。街旁绿地应具有开放性和可进入性，绿地率不应低于 70%。街旁绿地应

设立必要的全民健身设施，为儿童和老人提供健身与休闲服务。 

（2）在老城区内结合旧城改造，采用“拆违建绿”、“见缝插绿”等方式，鼓励重

点建设街旁绿地，实施城市增绿计划。鼓励街旁绿地结合河涌水系、绿道布局等进

行建设，作为城市线性绿色空间的连接节点。 

第17条 村公园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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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中村绿地率应达到 2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2 平方米，公园绿地服务覆

盖率达到 80%。绿地建设宜采用街旁绿地、小游园等形式，保证一村至少一个面积

大于 0.4 公顷的公园。 

2、近郊村绿地率应达到 3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4 平方米，公园绿地服务覆

盖率达到 80%。绿地建设宜依托河涌水系、山丘、宅旁空地、村公共建筑、文体设

施，保证每村 1-2 个村公园，公园面积宜大于 1 公顷。 

3、远郊村绿地率应达到 2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4 平方米，公园绿地服务覆

盖率达到 80%。绿地建设应合理利用村庄良好自然环境，结合农业生态园、风水林、

村口景观、村祠堂等布局村公园，保证一村 1-2 个村公园，公园面积宜大于 0.5 公

顷。 

第18条 生产绿地 

在全市范围内加快花卉苗木产业基地的规划建设，在政府的规划和引导下，以市场

为导向，以树立品牌为原则，以具有花卉种苗培育传统的花都区、番禺区为重点，

兼顾白云、荔湾、从化、增城等区建设生产绿地。其中，番禺区以发展城市花卉苗

木为重点，花都区、白云区、荔湾区以发展花卉和绿化苗木为主，增城市、从化市

和萝岗区则侧重于林木、林果苗木。 

第19条 防护绿地 

1、广州十区防护绿地面积共 8013.1 公顷，占十区绿地总量的 19.1%。 

2、各类型防护绿地防护要求见下表。 

表 3 各类型防护绿地的防护要求一览表 

防护类型 防护对象 防护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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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条 附属绿地规划 

1、附属绿地的分类根据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审查并批准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按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

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和绿地与广场用地分别控制绿地率。 

2、居住区绿地（居住用地）：新区建设项目的绿地率不低于 30%，旧区改建项目的

绿地率不低于 25%。 

3、公共设施绿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1）行政办公用地绿地率不应低于 25%。 

（2）文化设施用地绿地率不低于 15%。 

（3）教育科研用地绿地率不低于 30%。 

铁路防护绿地 铁路 每侧不少于 30 米 

机场飞行区、机务维修区、储油区 绿化带宽度不宜小于 50 米 
对外交通设施防护 

港口作业区 绿化带宽度宜大于 50 米 

主干道 绿地率不小于 20% 
道路防护绿地 

次干道 绿地率不小于 15% 

河涌 两侧各不少于 5 米 

江河 两侧各不少于 30 米 

珠江 绿化景观带每侧不小于 30 米 

流溪河 两侧各为 100 米至 300 米 

水系防护绿地 

水源涵养林 两侧各不少于 100 米 

经环保部门鉴定属于有毒有害的重污染单位

和危险品仓库 
不得小于 50 米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绿化隔离带宽度不小于 20 米 

生活垃圾焚烧厂 绿化隔离带宽度不应当小于 10 米 

卫生防护绿地 

污水处理厂 绿化隔离带宽度不小于 50 米 

仓储用地与居住用地的卫生防护距离 参照专业部门的要求 

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之间防护绿化隔离带 不小于 30 米 工业隔离防护绿地 

二、三类工业区外围防护隔离带 不小于 3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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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体育用地绿地率不低于 25%。 

（5）医疗卫生用地绿地率不低于 35%。 

（6）文物古迹用地绿地率不低于 25%。 

（7）其他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绿地率不低于 25%。 

4、公共设施绿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建筑面积在 20000 平方米以上的，不低

于 30%，建筑面积在 20000 平方米以下的，不低于 15%。 

5、工业绿地（工业用地）：工业园区的全区整体绿地率不低于 30%，其中工业地块

绿地率不低于 20%，工业地块以外需设置集中绿地或防护绿地。或如生产工艺有特

殊要求的，绿地率可适当上浮。工业园区以外的独立工业用地，绿地率不低于 20%。 

6、仓储绿地（物流仓储用地）：不低于 20%。 

7、市政设施绿地（公用设施用地）：不低于 30%。 

8、道路附属绿地（绿地与广场用地） 

（1）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交通设施用地、交通场站用地和其它交通设施用地绿地

率不低于 20%。 

（2）城市道路用地：园林景观路的绿地率不低于 40%；红线宽度大于 50 米的道路

绿地率不低于 30%；红线宽度在 40-50 米的道路绿地率不低于 25%；红线宽度小

于 40 米的道路绿地率不低于 20%。 

二、城市绿地系统特色景观规划 

第21条 特色景观布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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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形成“两片五区、三带连网”的景观风貌布局结构。“两片”指北部山林景观风

貌片区、南部田园景观风貌片区两大自然景观风貌片；“五区”指旧城区历史风貌区、

新中轴都市风貌区、花都现代风貌区、东部现代风貌区、海珠-番禺岭南文化风貌区

等五大人文景观风貌区；“三带”指珠江文化休闲带、流溪河生态体验带、南沙滨海

景观带等三个水域景观带。 

第22条 城市特色公园体系构建 

1、各区宜依据广州特色景观风貌布局开展特色公园的规划建设与城市公园的主题

设置。 

2、规划特色公园包括儿童公园、老年人公园、动物园、植物园、历史名园、纪念

公园（历史文化公园）、岭南文化公园、现代城市文化公园、风景名胜公园、滨水公

园、游乐公园、体育公园、雕塑公园、湿地公园、乡村公园、气象公园、其他专类

公园等。 

三、城市绿地防灾避险规划 

第23条 防灾避险绿地布局规划 

规划到 2020 年，全市共建成防灾避险绿地面积 24362 公顷，有效避险面积 14617

公顷，人均有效避险绿地面积达到 8.1 平方米。其中，固定避险绿地、紧急避险绿

地根据服务半径配置，中心避险绿地建议每区（县级市）配置 1-2 个。 

第24条 防灾避险绿地设施 

规划避险公园绿地应配置防灾避险场地标识牌、出入口空间、园路、广场、防灾植

被、用水设施、应急厕所、通信设施、能源、照明设施、储备仓库、管理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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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为防灾避险场所的公园、绿地配套相应的应急预案。 

第五章 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 

第25条 规划范围 

中心城区范围包括荔湾、越秀、天河、海珠、黄埔等五区全部，白云区北二环高速

公路以南地区，萝岗区南部地区（除知识城和九龙镇区），面积约 933 平方公里，

与《广州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和《广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中心城区范围保持一致。 

第26条 规划目标 

总体目标是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根据生态优先原则，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

及有效的实施手段，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宜居环境，促进城市生态环境与社会、

经济协调发展，成为岭南生态城市、“花城、绿城、水城”、““国际园林城市”的主

要载体。 

第27条 规划指标 

规划到 2020 年，中心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6 平方米，公园服务覆盖率达到

90%，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35.5%，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1.5%，万人拥有综合公

园数达到 0.08。 

第28条 规划结构 

中心城区的绿地系统结构为“双轴两环、五楔多核、点线成网”的规划结构。 

“双轴”指传统中轴线以及新城市中轴线公园绿地为中心的城市绿轴；“两环”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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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前后航道的滨水生态绿环以及中心城区的环城绿带；“五楔”指海珠生态绿楔、

凤凰山生态绿楔、帽峰山-白云山生态绿楔、白海面生态绿楔、白坭河生态绿楔；“多

核”指白云山生态绿核、海珠生态城生态绿核、白海面生态绿核、白云湖生态绿核、

火炉山生态绿核、东圃生态绿核、龙头山生态绿核、芳村花卉生态绿核。“点线成网”

指星罗棋布的城市公园与绿色通道串联而成的绿色网络。 

第六章 绿道系统总体布局规划 

第29条 绿道规划 

1、区域绿道：深化落实《广州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纲要》的省 1 至 4 号

区域。规划区域绿道规划总长度约 1060km。 

2、城市绿道：包括各区绿道以及沿道路、河涌和环岛绿道，共 1990km。 

3、社区绿道：为附近社区居民提供近距离游憩休闲服务，并承担社区内主要出行

功能。 

4、绿道控制区：围绕绿道周围进行生态控制的范围，主要由地带性植物群落、水

体、土壤等自然要素构成，总面积约为 236.66 平方公里。 

第30条 绿道驿站规划 

驿站布局遵循相对集中与适当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并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源和设

施，形成由一级驿站和二级驿站组成的驿站服务系统。 

1、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共设置 35 个一级驿站，120 个二级驿站。 

2、参考《广东省绿道网建设总体规划》，驿站的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设施，严格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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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新建设施的数量和规模，禁止建设破坏绿道生态环境的设施。 

第七章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第31条 市域重要栖息地保护规划 

市域确定重点需要保护的栖息地，面积为 2736 平方公里，占基本生态控制线面积

的 54.7%。对于重要栖息地采取以下保护措施： 

1、位于基本生态控制线以内地区严格执行相关管理规定，位于基本生态控制线以

外地区通过规划建设森林公园、郊野公园等方式，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2、加强从化陈禾洞省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完善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和管护

队伍建设，提升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能力。 

第32条 生态廊道修复与控制规划 

1、加强破碎、退化生态廊道修复。对于北二环—开发区东部、白海面、莲花山、

金山大道以及长隆生态廊道区域，加大植被生态改造措施或生态补偿搬迁力度，恢

复廊道生态功能。 

2、生态廊道应规划布置密林、灌木、湿地等各类生境以及浆果、蜜源型植物等，

根据保护效应适当增加两侧绿地宽度，为维护和增加城市生物多样性提供条件。 

第33条 建成区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1、大型城市公园内多层次混交配置的种植面积应占公园绿化种植面积的 60%以上，

公园的疏林草地面积不宜超过公园绿化种植面积的 20%。 

2、社区公园绿地应加强复式植物群落配置、垂直绿化和屋顶绿化，鼓励使用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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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构建生态保健型植物群落，有条件居住区可通过喂食平台、喂食鸟笼等方式

提高社区动物多样性。 

第34条 外来物种和珍稀濒危物种管理 

1、严格规划外来种的引种申请，建立外来种入侵监测系统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制定相对应的管理措施。 

2、制定珍稀濒危物种名录，对栖息地就地保护和连通廊道，实施专项拯救规划和

保护工程。加强科考工作，合理开发利用珍稀濒危物种；加强宣传，增强公众保护

意识。 

第八章 古树名木保护规划 

第35条 加强古树名木调查鉴定 

1、扩大古树名木调查范围，全面掌握广州市古树名木的实际数量，争取每年组织

调查鉴定 2000-5000 株，在 10 年内将广州市 80%以上的古树名木列入保护的范

围。 

2、对已颁令保护的古树名木，每三年组织一次针对生长状况的跟踪调查，对古树

名木后期信息进行采集，为制定专业的保护方案提供依据。 

第36条 开展健康监控与抢救复壮工作 

持续开展白蚁综合治理工作，每隔 2-3 年对全部古树名木进行健康检查，抢救生势

微弱的古树，并分重点、分阶段对现有古树实施重点保护。建立由市、区、镇、街

道、社区联动的长效保护机制，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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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条 建立古树群生态保护区 

设立古树名木保护公园或古树名木保护区。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开

展集中保护。主要有萝岗区水西古村与古树保护区、萝岗区永和街道贤江村古荔枝

保护区与格木群保护区。 

第九章 树种及园林植物配置规划 

第38条 基调树种规划 

基调树种是能充分表现当地植被特色、反映城市风格、作为城市景观重要标志的应

用树种。在本规划中，选用 16 种乔木作为基调树种加以推广应用。结合市场苗木

生产情况，结合绿化的实际需要和绿地环境状况的要求，进行园林植物的选择，充

分考虑乡土特色树种的应用，多选择开花彩叶树种，合理搭配应用。 

表 4 广州市 2012－2020 基调树种种类 

树种名称 科名 花或果期 花或果色 类型 应用范围 

深山含笑 木兰科 3-4 月 花白色 常绿乔木 
园林风景树，可作庭

园、公园观赏树 

黄樟 樟科 遮荫树 花黄绿色 常绿乔木 
园林风景树，宜在公

园、庭园或道路种植 

阴香 樟科 遮荫树 花黄绿色 常绿乔木 
园林风景树，宜在公

园、庭园或道路种植 

假柿木姜子 樟科 遮荫树 花黄绿色 常绿乔木 
园林风景树，可作庭

园、公园观赏树 

大叶紫薇 千屈菜科 5-8 月 花紫红色 落叶乔木 
可作行道树、遮荫树

及园景树 

小叶榄仁 使君子科 观形树 - 半落叶乔木 
园林风景树，宜在公

园、庭园或道路种植 

尖叶杜英 杜英科 4-5 月 花白色 常绿乔木 
园林风景树，宜在公

园、庭园或道路种植 

翻白叶树 梧桐科 遮荫树 - 常绿乔木 
园林风景树，宜在公

园、庭园或道路种植 

美丽异木棉 木棉科 9-10 月 花紫红色 落叶乔木 
可作庭园、公园观赏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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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名称 科名 花或果期 花或果色 类型 应用范围 

木棉 木棉科 3-4 月 花红色 落叶乔木 
园林风景树，宜在公

园、庭园或道路种植 

秋枫 大戟科 遮荫树 - 常绿乔木 
园林风景树，宜在公

园、庭园或道路种植 

红花羊蹄甲 苏木科 6-10 月 花玫瑰红 常绿乔木 
可丛植、片植亦可作

行道树 

宫粉紫荆 苏木科 2-4 月 
花红色、白

色、粉色 
常绿乔木 

园林风景树，宜在公

园、庭园或道路种植 

铁刀木 苏木科 9-10 月 花黄色 落叶乔木 
园林风景树，宜在公

园、庭园或道路种植 

黄槐 苏木科 全年 花黄色 常绿乔木 
园林风景树，宜在公

园、庭园或道路种植 

仪花 苏木科 3-4 月 花白紫色 半落叶乔木 
园林风景树，宜在公

园、庭园或道路种植 

凤凰木 苏木科 4-5 月 花橙红 落叶乔木 
园林风景树，宜在公

园、庭园或道路种植 

细叶榕 桑科 遮荫树 - 常绿乔木 
可作园林风景树、行

道树 

大叶榕 桑科 遮荫树 - 落叶乔木 
可作园林风景树、行

道树 

麻楝 楝科 彩叶树 叶铜红色 半落叶乔木 
可作园林风景树、行

道树 

台湾栾树 无患子科 观果树 果粉红色 落叶乔木 
园林风景树，宜在公

园、庭园或道路种植 

人面子 漆树科 遮荫树 - 常绿乔木 
园林风景树，宜在公

园、庭园或道路种植 

糖胶树 夹竹桃科 遮荫树 - 常绿乔木 
园林风景树，宜在公

园、庭园或道路种植 

黄桐 大戟科 风景树 - 常绿乔木 
园林风景树，宜在公

园、庭园或道路种植 

第39条 近期新型城市化发展重点工程园林植物规划 

以新型城市化发展为契机，为丰富城市绿地植物多样性、提高广州市绿地的“花视

率”。提供优良的植物素材，根据广州园林植物应用现状，推荐观花树种 125 种、

色叶植物 35 种、地被植物 38 种和藤本植物 56 种的应用，以丰富城市绿地色彩、

提高园林景观效果。 

第40条 野生乡土新树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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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野生乡土树种的选育驯化，推荐乔木新树种 55 种和灌木乡土新树种 21 种

的园林绿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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